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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人〔2016〕12号 

 

 

关于张康华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、高铁新城、度假区管

委会，区生态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公

司），各垂直管理部门： 

经区政府研究决定： 

张康华同志任区政府办副主任，试用期 1 年； 

郭连峰同志任区金融办副主任，试用期 1 年； 

田敏娟同志任区物价检查分局局长（二级局）、价格举报

中心主任（二级局），试用期 1 年； 

薛云萍同志任区商务局副局长，免去区招商服务中心副

主任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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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萃同志任区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，试用期 1 年。 

 

 

 

 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 

2016年 7月 6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、人武部，区

委各部、委、办、局、群团。 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6日印发 


